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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青

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协议”）、《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国信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

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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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239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483.3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

额 48,330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14 号文同意，公司 48,330 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高测转债”，

债券代码“118014”。 

二、高测转债的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高测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8014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48,330 万元（483.3 万张，48.33 万手）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48,330 万元（483.3 万张，48.33 万手）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2 年 8 月 12 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自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028 年 7 月

17 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自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028 年 7 月

17 日（原定转股起始日 2023 年 1 月 22 日为法定节假日，根据《募集说明书》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1 月 30 日为转股起始日）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不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



4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以及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

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

股价格相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

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

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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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对“高测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由

原来的 59.51 元/股调整为 58.5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1 月 27 日

起生效。“高测转债”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停止转股，2023 年 11 月 27 日起恢

复转股。 

四、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 2023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对“高测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影响。 

国信证券将持续关注本次可转债后续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及时披露相关事项。国信证券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及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以下无正文） 

 

  






